
敖汉旗四家子镇第一垃圾填埋场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

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评价法曳(2002年 10月 28日通过,2016
年 7月 2日第一次修订,2018 年 12 月
29日第二次修订)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参与办法曳(2019年 1月 1日施行)的有
关规定,敖汉旗四家子镇人民政府就敖
汉旗四家子镇第一垃圾填埋场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特向公众公告下

列信息:一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稿全文电子版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:叶报告书曳电子版请打开邮箱
地址:hbahz@foxmail.com 下载, 邮箱密
码:HBAHZ2018查阅纸质版请联系电
话 15924438822联系人:展镇长 .二尧征
求意见的公众范围:即本项目环境影响
评价范围,包括:四家子村尧扣河林村尧烧
锅地村尧水泉村尧马鹿沟尧南湾子等项目
区附近居民区的常住居民尧法人和其他
组织.三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:
公众可以通过信函尧 电子邮件等方式,
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叶建设项目环境
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曳(邮箱下载) 提交
建设单位,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
关的意见和建议.提交意见电子邮箱(同
上)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.公示
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遥

敖汉旗四家子镇人民政府

关于海亮广场.金宝街/花生小镇商业区域
历年差额商业电费退补的公告

尊敬的业主/物业使用人:依照
叶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
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

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曳(发改价格揖2020铱258号)及叶内
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第三批次降低蒙西地区一般工商业

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曳(内发改价字
揖2019铱465号)等相关文件要求,现我
司受内蒙古海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委托,针对海亮广场金宝街/花生小镇
商铺因历年商业电价调整产生的电

费差价退补事宜公告如下:1尧 退费范
围: 海亮广场金宝街/花生小镇区域
2013 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
日期间商业用电户.2尧退费对象:海亮
广场金宝街/花生小镇区域 2013年 9
月 3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商
业用电缴费业主/物业使用人.3尧办理
时间及地址:2020年 12月 31日前;地
址:内蒙古海亮广场 A座 9楼.联系电
话:0471-6277104.联系人 :陈鸿然 .4尧
办理材料:2013年 9月 3日至 2019年
6月 30日期间商业用电缴费票据.5尧
退补方式:A尧电费退还;B尧相关费用冲
抵.特别提示:请您于本公告张贴 7日
内(2020年 12月 31日前)至我司办理
差额电费退补事宜, 逾期视为您对上
述权利的放弃,我司不再配合办理!感
谢您的理解与支持!

海亮广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
2020年 12月 23日

减资公告
鄂尔多斯市磊鑫信劳务有限公

司 (代码 91150627MA0PR7MC4L)股
东于 2020年 12月 24日决定将注册
资金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500
万元,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
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
担保遥

注销公告
包头市青山区太阳花社区工作

服务中心 , 登记证号 : 民证字第
150204020122, 信 用 代 码

52150204MJ2312074M,经理事会研究
决议,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,特
成立清算组,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发
布之日起 45日内,向本社会组织清算
组申报债权债务.联系人:王利平,联系
电话:13848295929.特此声明遥

2020年 12月 25日

减资公告
根据股东决定,内蒙古裕科信息

咨 询 有 限 公 司 ( 代 码

91150105MA0PW49B25) 拟将注册资
本从人民币 300 万元减资至 100 万
元,现予以公告,债权人可至公告之日
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
供担保遥

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公开选择

采购代理机构比选公告

1.比选说明,准格尔旗农村信用
合作联社(采购人)经会议研究决定,计
划对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良
贷款债权开展尽职调查服务及资产评
估服务的采购工作,现通过公开竞争比
选的方式选择并确定该服务的采购代
理机构,符合条件的采购代理机构均可
参与本次比选.竞争比选的实施细则,以
后续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.2.资格要求.
2.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
含“招标代理或企业采购代理”相关内
容;2.2 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
或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办理
登记手续;2.3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内
蒙古政府采购网办理登记手续;2.4 在
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理登记
手续;3. 确认凡符合条件并愿意参加比
选的公司 , 请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
-2020年 12 月 27 日期间将响应资料
以 1 个 PDF 文 件 形 式 发 送 到
741150570@qq.com邮箱, 响应资料包
括:1.介绍信(载明公司名称、联系人、联
系电话及邮箱)2. 营业执照及相关登记
截图彩色扫描件、3.公司近 1年代理过
金融行业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扫描件、4.
公司人员情况 5. 公司荣誉及采购代理
方案.我单位在截至日期后 2个工作日
内依据其近 1年代理过金融行业相关
业绩、公司人员情况、公司荣誉及采购
代理方案因素综合评比并确定采购代
理机构.6.联系方式招标人:准格尔旗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.地址:内蒙古自治区鄂
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经济开发区.
联系人:张先生.电话:0477-4921784邮
箱:741150570@qq.com.2020年 12月 25
日

呼和浩特市宏玺煤炭有限公司

(注册号 150103000052893) 股东会于

2020年 12月 15日决议解散公司,并于

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

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

债权。

注销公告
内蒙古巨华数据服务有限公司

(代码 91150105MA0MWXQH6C)股东

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决议解散公

司,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公司债权

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

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内蒙古华瑞保险代理有限责任

公司包头第一分公司原内蒙古保平保

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一分公司

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150291MA0MYHXP35; 登记内受字

【2020】第 2008167142 号 ) 股东会于

2020年 6月 23日决议注销, 现已完成

税务、银行、工商注销登记,特此公告。

清算公告
内蒙古昌益信息技术服务器有限

公 司 ,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150105MA0N4HRT5A经股东决议终

止营业并注销, 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

算,清算组由韩龙组成,请有关债权人于

本公告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

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.联系人:

韩龙，地址: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

罕区锡林南路山丹小区 12 号 6 单元

502室;电话:18048342730

注销公告

灭失声明
姓名 : 陈会青 (身份 证号

150424196404030613)名下的蒙 D8038

挂,该机动车、车辆号牌、机动车行驶

证、机动车登记证书均已灭失,无法找

到,现声明蒙 D8038挂号的车辆号牌、

机动车行驶证、机动车登记证书作废,

特此声明。

灭失声明
姓 名 : 陈 会 青 ( 身 份 证 号

150424196404030613)名下的蒙 D38301,

该机动车、车辆号牌、机动车行驶证、机

动车登记证书均已灭失,无法找到,现声

明蒙 D38301号的车辆号牌、机动车行

驶证、机动车登记证书作废,特此声明。

包头市昆区瑞星文化课培训学校

(和悦大厦校区),登记证号:010379,信用

代码 52150203MJ00213102, 经理事会研

究决议,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,特

成立清算组,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发布

之日起 45日内,向本社会组织清算组申

报债权债务.联系人:张文婷,联系电话:

15049222085. 特此声明，2020 年 12 月

25日

注销公告

法院公告
陈宏森:
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

被告陈宏森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
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(2020)内 0102民初 3899号民事判
决书袁判决如下:一尧被告陈宏森向
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

古自治区分行支付截止至 2020年
12 月 27 日的欠款本金 25317.65
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
付清;二尧被告陈宏森按照叶中银携
程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向原告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

治区分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

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还款违约金尧
其他费用袁 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
上述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尧其他费用
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 ;
三尧被告陈宏森向原告中国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

付律师费 588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
日起 15日内付清;四尧驳回原告中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

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
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
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
市中级人民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0年 12月 25日
李耀福:
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

被告李耀福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
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(2020)内 0102民初 3894号民事判
决书袁判决如下:一尧被告李耀福向
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

古自治区分行支付截止至 2019年
8月 28日的欠款本金 47118.8元袁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付
清;二尧被告李耀福按照叶国航知音
中银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向原
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

自治区分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

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还款违约
金尧其他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
止袁上述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尧其他费
用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;
三尧被告李耀福向原告中国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

付律师费 588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
日起 15日内付清遥 自公告之日起
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
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
级人民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0年 12月 25日
陈克石:
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

被告陈克石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
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(2020)内 0102民初 3897号民事判
决书袁判决如下:一尧被告陈克石向
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

古自治区分行支付截止至 2019年
12 月 27 日的欠款本金 44958.79
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
付清;二尧被告陈克石按照叶中银全
民健身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向原告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

治区分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

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尧其
他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
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尧其他费用合计以
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;三尧被告陈
克石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付律师费

588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
内付清;四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的其

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
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
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
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0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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